关于组织开展2011-2012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
为继续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07】8号）的要求及《上海财经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为公平、公正、合理的分配资助资源，切实保证国家和上海市制定的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将2011-2012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工作时间安排
1.各院系须成立以院系分管学生工作书记任组长，辅导员为成员的认定工作组，具体负责组织与审核本院（系）的认定工作。
年级成立以年级辅导员为组长，学生代表为成员的年级评议小组，具体负责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学生代表人数不少于本年级总人数的10%。
根据需要，班级可以成立以班长为组长，学生代表为成员的班级评议小组，学生代表人数不少于班级人数的10%。
2. 6月9日起，各院系要通过学生大会、宣传栏等方式向学生介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情况，务必将信息宣传到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认定工作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以学生自愿为原则。申请参加认定的学生需要在学生处网站下载中心下载《上海财经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暑假期间到家庭所在地民政部门审核盖章，并准备与认定工作相关的证明材料。
3.开学后，自愿申请认定的学生，登录我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在“困难生认定”模块下提出认定申请（认定年度选择2011-2012年度），并向所在院系提交《上海财经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不进行系统提交的申请作为无效申请处理。
4.9月5日-9月30日，院系各年级或各班级评议小组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进行民主评议。
5.10月8日-10月15日，院系认定工作组对年级评议小组的评议结果进行审核，对初审通过的学生名单及档次在本院系范围内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公示通过后，10月18日之前，辅导员登录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在系统内给出认定的审核结果，并在系统内提交给学生处审核。
7.学生处对院系认定工作组的审核结果进行复审，并将在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内给出审核结果，并将最终名单报上海市教委备案。
8.不参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学生，将不具备申请国家和我校各类帮困资助措施的资格。
二、认定要求
    1.具体认定办法请严格参照《上海财经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的要求，不符合认定标准及要求的材料将予以退回；

2. 学生需要向院系提交的材料：
2011级新生：学校已经在录取通知书内夹寄了《上海财经大学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暨困难认定表》，申请认定的学生到校后将此表及其他相关证明，交给所在院系，作为认定工作的材料。
08-10级老生：盖好章的认定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3.各院系在10月20日之前，将以下材料报至学生处126室：
（1）院系认定通过学生的《上海财经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及各类证明；
（2）《2011-2012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情况统计表》（院系盖章）
4.本学年，院系无需提交认定结果的汇总表，认定结果以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内导出的数据为准，系统内没有记录的视为认定终审不通过。为了不影响困难学生在系统内申报各类资助，请各院系督促学生做好系统内申报工作。系统申报过程中遇到系统技术问题，请拨打信息办运维办公室65903201处理。
三、认定后的管理
1.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教育学生如实提供家庭情况，及时告知家庭经济状况显著变化情况。如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发生显著变化，根据学生申请，应及时按照认定程序做出困难等级的调整；
2.定期对全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一次资格复查，并不定期地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一经核实，取消资助资格，收回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依据学校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3.学校各项经济困难资助的对象原则上应是已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于因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应及时申请认定。
四、几点要求
1.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是保障国家制定的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的重要手段。各院系要高度重视并精心组织好认定工作，要结合认定情况建立本院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库和档案。

2.各院系要严格按照客观、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组织做好认定工作。要严格按照学生个人申请、班级民主评议、年级民主评议、院系资助工作组审核的工作程序进行。同时，要以一定的形式在各班级范围内进行公示，确保认定工作的真实性。
3.各院系要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时间、进度要求，落实好各阶段的工作。
学生工作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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